附件2
2019年全区节能工作主要目标
	全区及各领域
	节能工作目标
	责任部门

	节能降耗
	全区
	单位生产总值（GDP）综合能耗较上年度下降2.9%，能源消费总量127.78万吨标准煤以内。
	各镇街、相关部门

	
	工业
	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4%以上，六大高耗能行业能耗占比继续下降，全区工业能源消费增速控制在2.8%以内。
	区投资工信局

	
	交通运输业
	交通运输重点用能企业营运车辆单位运输周转量能耗下降3%以上。
	区交通局

	
	建筑施工业
	新建建筑利用可再生能源面积达到2万平米，新开工建设装配式建筑项目面积累计达到4万平方米。
	区住建局

	
	商业
	商贸重点用能企业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3%左右。
	区投资工信局

	
	旅游饭店业
	旅游重点用能企业单位建筑面积能耗下降3%左右。
	区文化旅游局

	
	区级机关及其所属事业单位
	单位面积能耗、人均水耗分别下降3%和3%以上，公共机构能源消费实现零增长。
	区机关事务服务中心等


